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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

黄摇 茂摇 钦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摇 要] 摇 时下,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着阻滞综合立法发展趋势的“碎片化冶现象,该问题已经引致了经济法实践和理论层

面的困境。 为克服此困境,经济法立法应立足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为促进经济法立

法的“体系化冶提供的机遇。 在此过程中,经济法综合立法将实现从各子部门法的小综合到《经济法纲要》的大综合,从囿于经

济领域硬法的制定到经济领域的硬法与软法协同发展,从经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系的演进,从实践中的综合立法到理论

上的综合立法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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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

战略部署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治体系

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回应这一重要议题过程中,学
界一方面应秉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冶的基本逻辑,给予构建经

济法治体系以准确解读,另一方面,还应结合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淤这一客观条件,着力加强重点经济

领域的立法。 正是在回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极
富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当以“科学立法冶为起点,克
服时下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的“碎片化冶困境,提升经

济法立法的“体系化冶,从而及时把握新常态背景下

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为推动经济法的实施

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摇 当下经济法立法的“碎片化冶现象及其困境

(一)目前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的“碎片化冶现象

时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

“后立法时代冶,经济领域具有重要支架性作用的法

律制度业已形成,其中,由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产
品质量法、广告法、财税法、金融法等构成的经济法

律体系已蔚为大观,不少经济领域的单行法也已完

成“大修冶。 然而,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冶 [1] 标准观之,经济法律体系仍

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和

优化金融法律制度,以此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质

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提供法治保障,即是当前需要极

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表明,若以国家治理体系法

治化的尺度来看,经济法的立法工作距离系统性、科
学性、有效性的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

是,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的“碎片化冶问题是诸多经济

法立法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及至今日,这一问题已

经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具体来看,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现象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法的子部门法各自加强了法制建设,

与此同时,整体性的综合立法显得滞后。 若对经济

法的子部门立法进程加以分析不难看到,自中共十

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冶 [2] 以来,规范我

国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领域的经济法律制度陆续颁

布。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1993)、《产品质量法》 (1993)、 《广告法》
(1994)、《预算法》 (1994)、《商业银行法》 (1995)、
《中国人民银行法》 (1995)、《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2003)、 《反垄断法》 (2007 )、 《企业所得税法》
(2007)等的制定和实施为标志,经济法的立法取得

了十分显著进展。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银行法学研究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竞争法学研究会

等相关学术机构的纷纷成立,经济法的子部门立法

显示出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极为丰富学术积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济法的综合立法工作以

及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则长期相对滞后。 具言之,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法学界就开启了

创制基本经济法的探索之路,有关制定《经济法纲

要》的建议还一度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并形

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起草大纲征求意

见稿)》(1986),同时,关于制定《经济法纲要》的研

究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3]。 然而,经济法综合

立法实践与相关研究较之于子部门法的创制与研究

则显得相对薄弱。 事实上,就经济法立法体系的发

展现状而言,其子部门法各自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

的成效与经济法综合立法的滞后已经形成鲜明的对

比,或者说,缺少基本经济法统领的经济法呈现出系

统性、整体性缺失的“碎片化冶状况。 这一现状若不

改变,无疑将影响到经济法立法体系的完善,以致制

约我国治理体系法治化和现代化的推进[4]。
其二,在法律多元的视角下,经济法立法的“碎

片化冶问题还反映在经济法制度分散为无数缺乏基

本经济法整合的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这些分散的

法律规范如何形成有效的合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

治问题。 具体来讲,以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硬法规范

和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具有某种实际约束力的

软法规范共同调整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关

系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律体系运行的现实状态。 对

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肯定了“市民公约、乡
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冶 [5] 在社会

治理、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可见,软硬兼济的混

合法模式[6] 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下我国经济法治发

展的一个基本格局。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缺乏基本

经济法统领和整合的背景下,经济领域的硬法规范

和软法规范的创制与实施难以形成系统全面、有机

协调的制度体系,由此使得经济法运行目标的实现

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 举例而言,在产业调控领域,
我国虽然有《农业法》、《铁路法》、《电力法》、《邮政

法》、《民用航空法》等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规范,但
以“纲要冶、“规划冶、“指南冶、“意见冶、“决定冶等形式

存在的软法规范则在整个产业政策法体系中占到极

大的比重。 虽然这些软法规范在产业调控中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但是,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提出的

“产业优化升级冶、“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

的产业体系冶 [7] 的要求,其分散化的运行状态难免

影响相关产业目标的实现。
(二)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引致的困境

通过梳理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现象不难

发现,该问题已经引致了若干经济法实践和理论层

面的困境。 笔者认为,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经济法立法“碎片化冶问题使得经济领域

立法缺乏经济法精神统领,难以实现“科学立法冶要
求。 众所周知,科学立法是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首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良法的创制,才谈得上良法

的实施以及立法目标的实现。 而就科学立法来讲,
其“核心是立法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尊重和体现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

以及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冶 [8]。 而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背景下,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客观规

律集中反映在“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冶以及“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

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冶 [1] 等方面。 具体到经济

法领域,构建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是推进科学立法

的题中之义,这就需要通过经济法的综合立法来加

强经济法律规范体系的顶层设计,以能够体现经济

法精神的基本经济法来确立经济法运行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 而以此标准检视经济法立法中的

“碎片化冶问题,其缺乏基本经济法统领的格局表明

实现经济领域的科学立法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经济法立法“碎片化冶的存在不利于从经

济法治建设的角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正如学者所言,“从逻辑上看,‘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爷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爷的重要判定指标冶 [9]。 至于如何实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推进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是关键,而市场监管和宏

观调控领域的法律运行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

该领域所涉及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

护、公共财政、普惠金融等问题无不是公共治理问

题,无不需要完善相关经济法律制度加以保障,无不

需要借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方式进行

“综合治理冶,由此所形构的经济法治体系才能够彰

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以此标准看

待目前的经济法立法,其“碎片化冶的格局无助于运

用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市场经济中可能出现的

准入障碍、竞争失序、权利受损、财政失衡、金融风险

等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内部协调、整合有

力、实施有效的经济法依据。
其三,经济法立法“碎片化冶现状不利于经济法

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开展。 经济法立法“碎片化冶问

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领域治理体制存在的

弱点[4],另一方面,还阻滞了经济法理论的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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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经济法教学的有效开展。 作为经济法运行中的

一个实践问题,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现象往往

表现为经济法子部门法的兴旺发达,这就难免导致

理论工作者将学术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应用性强、
时效性强、见效更快的具体制度研究,而亟需探寻的

经济法综合立法规律以致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却得

不到足够而持续的学术研究投入,因此,也就难以通

过基础理论层面的丰富积累和有力诠释来破解“碎
片化冶问题。 长此以往,经济法理论研究将难以取

得长足发展,而与此相关的致力于培养法治人才的

经济法教学工作也将因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的

供给不足而受到影响。

二摇 “全面依法治国冶为促进经济法立法“体系化冶
提供机遇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冶 [5]有

助于促成综合性的经济法治体系

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问题已经成为经济

法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桎梏,若不及时化解,可能将会

成为解构经济法律体系的内生性因素。 对此,化解

之道首先在于克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 易言

之,“碎片化冶问题反映出目前经济法立法更多受到

分析式、局部性思维方式的制约,这种思维方式对于

加强经济法的子部门建设固然有其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的价值,甚至,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状况具

有经济法制发展中的现实合理性,即“碎片化冶格局

其实是经济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但是,时代发展至今天,已经步入“综合的时代冶,恰
如伯尔曼所说:“无论在哪里,综合……都是开启新

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

新时代的特色。冶 [10]因此,面对新时代给予法治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 结合当下中

国法治发展进程来看,全面依法治国无疑标志着一

个新时代的开启,而其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冶的部署本身就是综合性思维、整体

性思维的体现,理应得到实践层面的回应,那就是以

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推进经济法治体系建设。
具体而言,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冶需要落实到各个部门法的法治体

系建设之中。 其中,在经济法领域,从目前来看,建
设经济法治体系虽已初步具备业已建成的经济法律

体系这一条件,但是,从经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

系的深化仍然首先有待从学理上厘清有关经济法治

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等的基

本原理冶 [11]以及有关经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

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等的基本理论冶 [11]。 在此

基础上,需要以一个合适的反映前述经济法治基本

原理和基本理论的载体,即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基本

经济法,来承载聚合了各个经济法的子部门法运行

规律的总体框架,为经济法的实践提供指导性的法

定依据。 进言之,根据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法治体

系构成要素的描述,法治体系应包含法律规范体系、
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

法规体系等五个子体系或分体系[12]。 据此观之,经
济法治体系也当包含相应的五个子体系或分体系,
就此议题可另外著文加以专论。 仅就经济法治体系

中的法律规范体系而言,理想的综合性的硬法规范

体系架构可表述为“宪法———基本经济法———各经

济法子部门基本法———各经济法子部门单行法冶的
逻辑层次,同时,数量更加庞大、类型更加丰富的经

济领域软法规范体系也是经济法治体系中的一个不

容忽视的构成部分。 正是二者的有机整合,方能形

成综合性的经济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
(二)“软法体系冶的融入有助于丰富经济法综

合立法的内涵

面对如何化解经济法立法中的“碎片化冶问题,
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充分发挥业已存在的经济领域

的软法体系的作用。 具体来说,尽管四中全会《决
定》中没有使用“软法冶这一术语,但《决定》关于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

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冶 [5] 的表述已经

确认了软法体系的存在,并且以前述表达方式肯定

了软法体系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事实上,软法规

范已经成为“增强中国法治的社会活力和可持续

性冶 [13]的重要制度力量。 而在克服经济法立法中的

“碎片化冶问题、丰富经济法综合立法的进程中,“软
法体系冶的作用亦是不容小觑的。

至于经济领域的软法体系如何构成,总体上看,
其主要是由五种类型的软法规范组合而成:其一,经
济领域的政法性常规成例,如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

确保各部门运作的惯例;其二,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
如市场准入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政策、产业政策、
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其三,经济领域

的自律规范,如公司章程、企业生产守则、执业准则、
协会章程、自律公约;其四,经济领域的专业标准,如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其五,经济领域的弹性法条,如促进法、示范法、指导

法、扶持法等柔性法律文本,以及法律文本中存在的

指导建议性条款、授权权利主体自由选择的条款、授
权权力主体自由选择的条款等弹性条款,等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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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领域的软法体系作为治理我国经济问

题的一类重要制度力量,其本身“非但没有消解硬

法的正当性,反而为法增添了正当性来源,拓展了法

律层次,丰富了法治内涵冶 [6]104。 更进一步讲,在当

前,经济领域软法规范对于丰富经济法综合立法内

涵的作用愈加凸显,其作用可以从一些新近制定和

实施的软法规范发挥着打通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

法两大板块脉络的效果得以看出。 例如,《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2014)、《国务院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 + 冶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5)、
《中国制造 2025》(2015)等重要的软法规范,通过对

公私合作(PPP)模式的调整、对互联网融入传统产

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指导、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作出综合性的经济政策支持等方面,适应了经济新

常态的发展要求,同时,也凸显了制定综合性的基本

经济法、进而藉此为经济法各个子部门法的运行提

供总体上、宏观上指导的必要性。 据此看来,四中全

会《决定》有关软法规范的确认与强调为促进经济

法立法的体系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三)“后立法时代冶赋予经济法促进综合立法

的机遇

“后立法时代冶的开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形成为标志,然而,自此之后,我国的立法

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 举例而言,现行的市场竞争、
产品质量、财税金融、产业调节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仍

然还有许多不适合发展要求的内容,因此,包括经济

法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冶 [15]。 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应该加强其规划性

和计划性,这其中就包括推进“某些领域中的重要

的基本法律冶 [15] 的立法。 就此来说,具有综合性特

征的基本经济法应当属于经济法部门中的“重要的

基本法律冶范围。 至于如何加强经济法的综合立

法,笔者认为,2015 年修改之后的《立法法》其实为

促进经济法的综合立法提供了机遇,更指明了方向。
修改后的《立法法》使得“后立法时代冶的立法问题

更加有章可循,其在促进经济法综合立法方面的作

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立法思路上,推进经济法综合立法适应

了当前“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冶 [15] 的要

求。 经济法立法的“碎片化冶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数量型立法的状况,而其完善的方向应该是更加注重

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满足了《立法法》
“提高立法质量冶 [16] 的要求,亦即通过加强经济法的

综合立法来促进质量型立法目标的实现。
其二,在立法内容上,《立法法》关于“立法应当

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

要求冶 [16]的规定提示立法者和研究者应及时回应

新形势下经济新常态对完善经济法律体系提出的新

要求。 以目前广受政府与市场两方面关注的公私合

作制(PPP)为例,该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现实支点,
可以撬动起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所构成的整个

经济法律体系———其关于 PPP 模式的运行涉及到

参与 PPP 项目的主体制度、PPP 项目的市场准入法

律制度、市场主体参与 PPP 项目的竞争法律制度、
PPP 项目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与产品质量法律制度、PPP 项目实施中的财

政税收法律制度、PPP 项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法律制度等。 这表明,新形势下新的经济法律问题

需要以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来加以对待,并
且,这样的经济法律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公私合作

制的运作这一个方面,事实上,经济新常态下的竞争

秩序维护、金融市场监管、产业结构升级、财税体制

改革等诸多经济问题均需要采用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来解决,而这将为促进经济法的综合立法奠定广泛

而深厚的现实基础。
其三,在立法程序上,修改后的《立法法》健全

了保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程序。 其中,有关法

律通过前评估、法律清理、制定配套规定、立法后评

估等有助于推进科学立法的措施以及拓宽公民有序

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与听

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有助于推进民主立法

的措施,均对促进经济法综合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凭借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经济法综合立法才

能获得应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三摇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

(一)从各子部门法的小综合到《经济法纲要》
的大综合

关于经济法综合立法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步骤进

行,比如,是直接推出《经济法纲要》,还是先形成子

部门法的基本法、再进而制定完整的基本经济法?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可以说,每一种观点均有

其存在的依据,这些依据也都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可
见,达成广泛共识尚需时日。 但值得注意的是,推进

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能因全面

共识需假以时日而搁置,只有持续推进的经济法制

度建设和日积月累的经济法理论积淀才有助于在明

确前进方向之后的探索中奠定综合立法的实践基础

和理论基础。
在现阶段,推进经济法综合立法应当遵循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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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成长规律。 那就是,其一,承认经济法综合立法

作为一种“组织的规则冶 (哈耶克语)的本质。 相较

于“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冶,此类规则运用了“人们

达到某些已知的且可预见的结果所可诉诸的一种明

智而强有力的方法冶 [17],由此为市场监管和宏观调

控作出法定的权力运行模式、合作治理模式以及预

期的经济发展愿景。 其二,认识到“能够指导一个

组织的心智的成长……依赖于它们本身对那些不可

预见的情势的调适冶 [17],故此,面对不可预见的尚不

成熟的基本经济法制定方案,不妨先行实现“小综

合冶,即制定若干经济法子部门法的基本法,继而达

致“大综合冶,即适时制定《经济法纲要》。 其三,为
确保从各子部门法的小综合到《经济法纲要》的大

综合的合理性,最根本的仍然是在分步推进经济法

综合立法的过程中遵循“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冶这一基本原则。
(二)从囿于经济领域硬法的制定到经济领域

的硬法与软法协同发展

关于经济法综合立法的议题,目前学界探讨的

对象一般是着眼于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规范这一层

面,无论是论及《经济法纲要》,还是论及经济法子

部门范围具有综合性的基本法,都是从硬法规范的

视角加以研讨的。 然而,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

社会规范冶纳入到法治体系的范围中,软法规范在

法治体系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并越来越引起学界和

实务界的重视。 在此意义上,在探讨经济法综合立

法这一问题时,也应考虑超越囿于经济领域硬法制

定的范围,将经济领域的硬法与软法协同发展作为

促进经济法综合立法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思路。
事实上,若对之前学界探索创制基本经济法的

两个重要样本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 198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起草大纲征求意见

稿)》还是 1999 年《经济法纲要的法理与设计》对于

《经济法纲要》基本框架和内容的设想,其立足于从

经济法各个子部门的法制运行中抽取出具有共同性

的要素、着眼于从主体、行为、行为后果等方面所作

的构想,均包含有明显的概括性、原则性、宣示性特

征,其相关的条款表述体现出较为典型的软法规范

色彩。 由经济法综合立法的高层次所决定,未来的

《经济法纲要》的制定将会体现出硬法规范与软法

规范合力而治的创制逻辑。 不仅如此,还应看到,在
现行有效的经济法硬法规范周围,存在着数量庞大

的经济法软法规范,这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

领域概莫如此。 因此,在推动经济法综合立法过程

中,一方面需要考虑到综合立法应从全部经济领域

内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的运行实践中提炼出规律性

的规范形式,另一方面,创制而成的基本经济法应能

够对经济法范围中所有的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的运

行提供指导。 由此,方能实现经济领域的硬法与软

法协同发展。
(三)从经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系的演进

经济法综合立法的一大发展趋势可描述为从经

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系的深化。 诚如学者所

言,“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法治体系开

始于法律体系的形成冶 [15]。 因此,经济法综合立法

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由基本经济法统领的经济法律

体系,其最终目标乃是以经济法律体系作为经济法

治体系的逻辑起点,通过结合执政党依法执政、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法律监督、实施法治

保障[15]等要件,致力于形成经济法治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在现阶段,形成完备的经济法律

体系仍然是基础性的任务,面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理想的经济法律体系应以服务于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为导向。 对此,经济法律体系的理想构架应自上而

下地构建起由基本经济法、子部门基本法、子部门单

行法组成的多层级的法律体系,而优化竞争法律体

系、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又是

形成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的具体任务和形成基本经

济法的必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法律实施

等环节,加快经济法治体系建设。
(四)从实践中的经济法综合立法到理论上的

经济法综合立法

迄今为止,关于经济法综合立法的问题主要还

是学界围绕其现实基础、必要性、可行性、具体对策

等问题进行的理论层面的思考。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

是,“实践中的经济法综合立法冶也是我国法制建设

进程中的一个事实的存在,例如,1986 年,由全国近

20 位经济法学家共同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法纲要(起草大纲征求意见稿)》,该《纲要》堪称我

国基本经济法创制之路上率先进行专家草拟的重要

阶段性成果[3];又如,2012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
表们提出“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的议

案冶,以期制定我国的基本经济法;再如,推动经济

法综合立法的议题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其实也是实践中的经济法综合立法的表现。 可以

说,上述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实践对于其相应的理论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双向互动,促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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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综合立法这一议题从最初的设想到不懈的追

寻,再到认识的提升,逐步趋近可以把握的愿景。 这

其中,实践的深入推进了理论的跃升,而不断加强的

学术积累则有助于逐渐祛除有关经济法综合立法问

题上的遮蔽,直至达成创制基本经济法的全面共识。
我们有理由相信,理论上的经济法综合立法最终会

客观全面地呈现实践中的经济法综合立法由蓝图转

变为经济法治新常态的历程,由此所揭示的规律性

认识将丰富经济法学以致整个法学研究的理论

资源。

注释:
淤 关于经济新常态,官方的表述为“经济发展方式正从

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

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冶。 参见习

近平论经济新常态[J] . 人民论坛,2015(3)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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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Synthetic Legislation of Economic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New Normal

HUANG Mao鄄q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摇 At present, there is a " fragmentation" phenomenon in the legislation of economic law,which has caused the dilemma
in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fields of economic law.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 legislation of economic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ynthetic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new normalcy,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 system" of eco鄄
nomic law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synthetic legislation of economic law will achieve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s, i. e. developing from the synthetic part of sub sectors to the whole synthetic Outline of Economic Law , from
legislation of hard law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hard law and soft law,from legal system to system of rule of law,from practical
synthetic legislation to theoretical synthetic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Law.

Key words:摇 new normalcy;摇 rule of law;摇 economic law;摇 synthetic legislation;摇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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